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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號：33080
頁次：1－1

一、請說明森林之效用和林業政策的關聯性。並分析臺灣自光復迄今，不同

時期林業政策之改變，國有林所著重森林效用的差異性。（25 分）

二、當私有林被編入保安林，其土地所有人或竹、木所有人得請求補償，依

「森林法施行細則」可採用那兩種方式計算補償金？並請說明其計算方

式及適用時機。（25 分）

三、「保安林經營準則」將保安林區分為 16 類，請寫出在臺灣面積最大的

前 5 類保安林（本題限寫出 5 類，如超過者依所寫出的前 5 類評分，其

餘所列均不予計分）。（25 分）

四、請依據「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」，寫出森林區域內設置為自然保護

區之條件。（25 分）


